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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鄭毓瑜教授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以黃遵憲「我手寫我

口」的「詩界革命」、胡適「白話詩」的「文學革命」、與戴望舒、卞

之琳「意象晦澀」的「現代詩型」為分界點，闡釋新詩的文學革命並非

只是新與舊、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截然二分的發展，而是在「新式文法」

與「回到漢語」兩大潮流的相互激盪下，語言如何能為情境的感知重設

框架、做出回應的過程。以分類與比較為主的「現代視線秩序」，挑戰

了中國傳統以連類與親附為主的世界觀，新詩之為新，因而不在於詩體

之為新，而在於語言的工具化使用之後，詩的創作如何能帶領語言重回

它以內在語言形式表達存有之真實感受的本質革新。本書做為「詩國革

命」的「新論」，關切的核心並不在於分析新詩表現形態的發展，而在

於透過新詩發展背後所預設的語言內在辯證，呈顯出詩在語言世界觀的

重構中，如何透過文法的解構與音韻的重組，形塑吾人對於真實存有脈

動的美學感受性。新詩的研究必得跨入「“新”『詩學』」的探討，本書

因而如作者所言，意在「討論新舊詩的過程中，逐步建立一個透過反思

漢語所建立的漢語「新」詩學（而不只是『新詩』學）」。1 

作者在本書中所揭示的「“新”『詩學』」，主要是以陳世驤對於「詩」

與「興」之古義的文字學分析，說明詩本身即是身體姿態之音樂性與舞

蹈性的表現。但如果《姿與言》這個標題，只是統括了從〈詩‧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

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到陸機〈文賦〉：「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的抒情

傳統，那麼《姿與言》的新論，在古典的抒情傳統之外，又有何新義可

                                                 
1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台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2017），頁 192。 



新詩學與身體姿態的原語言學：評鄭毓瑜教授《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 243

言？在我看來，《姿與言》對於「詩學」之「新論」的貢獻，並不只是

作者重新將新詩納入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那麼簡單，而是作者透過清末

民初的詩國革命，清晰地展現出語言生命力之自我革新的復興過程。這

個在歷史上極為珍貴而罕見的語言真實現象，我們竟能視而不見如此之

久。直至本書作者借助新詩發展的內在動力剖析，才讓我們在以文法學

與語音學為主的語言學框架之外，首度能直探語言本身的「可發聲性」

與「可體現性」。《姿與言》這本書所倡議的新「詩學」，因而是一種

「原語言學」。我們唯將這個觀點凸顯出來，那麼「詩國革命新論」的

新義，才能充分地被理解。 

二、 

本書分三個部分，以六章的篇幅來論述新詩的發展過程。作者的論

述雖如行雲流水，不著痕跡，但其實論述的結構極為嚴謹。它以三個分

界點與兩個推動過渡的醞釀階段，來統觀新詩發展的過程。三個分界點

分別是：（1）1868年黃遵憲在〈雜感〉詩中，提出「我手寫我口，古

豈能拘牽」的主張，這個主張後來被梁啟超等人稱為「詩界革命」的訴

求；（2）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這個提議獲得陳獨秀提

出「文學革命論」的呼應；（3）1936年在有關「漢語詩『明白』／『晦

澀』之爭」中，第二代新詩人由之展開對於「現代詩型」的討論。這三

個分界點分別落在第一、二、六章的討論之中。論述這些分期發展的著

作可謂汗牛充棟，但作者獨特的洞見卻在於，他主張若要解釋新詩發展

的過程，那麼就不能僅從當時外在環境的刺激、或詩人個人的心理感受

等因素來加以解釋，而是應以語言具有回應世界的內在動力，而將新詩

的發展納入語言自我革新的動態發展中來看。 

詩做為語言的藝術，它始終在嘗試，為我們對於存有之真實感知的

表達，提供新的感受性框架。詩的發展因而與語言的整體發展脫不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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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借助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對於以語言表象世界的「語

言工具觀」、與以語言開顯存有的「語言世界觀」的區分，本書非常精

準地看出：從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到胡適所謂：「詩國革命何自始，

要須作詩如作文」的第一個醞釀過渡階段，乃是在現代世界觀劇烈轉型

的過程中，面對以分類與比較為主的「西方現代視線」，需要革新我們

的語言框架，以能表達新的世界觀。在這種語言工具觀的語言發展需求

下，《馬氏文通》的新式文法、清廷的大學堂章程對於文學專科的界定、

以及黃人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詞典》等等，就都同時參與了白話文的

語言改革運動。他們致力於透過文法與標點符號的使用、術語概念的定

解，來提供一種能言說西方現代視線的漢語新框架。 

然而，語言若只是用來表述手前的世界，那麼這種工具化的語言使

用，將使語言喪失它自身能開顯存有的世界觀建構作用。語言的內在躍

動因而反而在國故派的討論中彰顯出來，像是黃侃對於《文心雕龍》論

「句讀」的重視，即在於凸顯出透過吟詠聲氣，以觸發感應的重要性。

在第一、二章討論介於「定解／多義」、「文法／句讀」相互拉鋸的第

一個過渡階段後，第三到五章則是以發生在一九二○至四○年代之間的

「回到漢語」運動，2做為第二個過渡的醞釀階段。以說明正是由於意識

到漢語對於語言世界觀的建構，具有它自己的內在語言形式，那麼對於

以新式文法進行漢語工具化使用的改造後，漢語詩如何還能表達我們自

己對於存有的真實感受？這種應使語言重新具有開顯存有作用的語言

內在要求，推動了從胡適做為第一代新詩人，到戴望舒等第二代新詩人

崛起的發展過程。 

發生於二○至四○年代的「回到漢語」運動，在傳統的句讀之外，

開始將漢語自身的內在語言形式當成是文字學、修辭學與意義學等新興

學科的專題化研究對象。這個運動凸顯出，相對於新式文法的語言工具

化使用，漢語應如何以其自身的內在語言形式，建構出吾人對於存有自

                                                 
2 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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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能有真實感受的語言世界觀。透過這個過渡階段所醞釀出來的能量，

作者在第六章論述第二代新詩人有關現代詩型的建構時，遂得一開始就

將他們擺放在語言存有論的地位上。此如作者所言：「第二代新詩人開

始有意地去回應與批評初期追求大眾化與講求文法的白話詩……對於

第二代新詩人而言，不只是能不能『讀懂』詩的問題，更大的企圖是能

不能重構一種新的語言連結與表現的框架」3、「『明白』與『晦澀』的

對立，因此不僅是詩本身的問題，而是語言的問題，是如何重新搭建漢

語內在語言形式的問題」。4透過「回到漢語」所醞釀的能量，推動了新

詩的發展達到第三個分界點，這使得本書終能凸顯它的主旨，亦即：討

論新詩的最大意義，應在於看出，詩的創作如何能帶領語言從工具性的

僵化，重新活出它能體現存有脈動的生命力。作者因而總結說：「新／

舊詩的差異論述，從語言、音節，到意象、乃至肌理，最終要問的是，

現代詩如何呈現不斷變化的『意象』所生成的『肌理』，也就是如何體

現正在更新的存有的動態感知模式」。5 

三、 

在戴望舒、卞之琳這些第二代新詩人的新詩上，作者看到他對詩國

革命的新論，已經超越「『新詩』學」研究的範圍，而進入到理論層次

更高的「新『詩學』」建構。這顯然是因為他認為，在他的詮釋下，上

述第二代新詩人所做的工作，既已經是在嘗試回答：「現代詩如何呈現

不斷變化的『意象』所生成的『肌理』，也就是如何體現正在更新的存

有的動態感知模式」，那麼新詩的發展終歸符合陳世驤對於「詩」做為

「姿」的本質定義。作者在他的「詩國革命新論」中所說的「新『詩學』」，

                                                 
3 同前註，頁 271。 
4 同前註，頁 276。 
5 同前註，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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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被認為主要是依托陳世驤的理論而立論的，如同作者自己也說：「或

許站在這個通變古今的漢字詮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理解陳世驤所謂

『抒情傳統』的『現代』意義，可以看出漢字在現代的新詮釋，如何可

能重建所謂漢字（或漢語）『新『詩』學』」。6但如果詩國革命的新論，

最終仍歸趣於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那麼《詩國革命新論》的新詩學又

有什麼新義可言呢？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換一個問法，馬上就會凸

顯出「詩國革命新論」更為深層的涵義，亦即：如果我們能將新詩重新

納入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中，那麼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所代表的意義，

是否仍只是一種情感抒發的活動而已？我認為鄭毓瑜教授在這裏雖委

婉、但卻堅定地否定了這一點。他將內含在中國文學之抒情傳統中的存

有論向度凸顯出來，並賦予了詩在語言世界觀建構中的核心地位，我想

這才是本書以詩國革命新論做為新詩學的真正新義。 

《詩國革命新論》這本書其實正在告訴我們，抒情不只是抒情，詩

也不只是詩。鄭毓瑜教授對於陳世驤所提出的抒情傳統的創造性詮釋，

在於他結合了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研究，彰顯了抒情之為抒情的存有論

向度，以及詩之為詩，在於它是一種「原語言學」的洞見。而從章節的

安排上，也可以看出作者超越傳統抒情觀點的企圖。討論陳世驤新詩學

觀點的「姿態節奏」章，列在第四章，這只是本書論述的第二個過渡階

段。它接續黃侃論「句讀」、唐鉞論「隱態音韻」、胡樸安論「語音構

義」的觀點，強調了聲音姿態的重要性，並進而就聞一多與朱光潛論「節

奏」的身體性運用，提出以「詩」做為「姿」的抒情傳統理論。在陳世

驤的觀點中，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是建立在以聲音姿態與身體的自然

感通，做為詩之抒情表達的內在核心。然而依鄭毓瑜教授的分析，新詩

在第二代新詩人的發展中，卻已經能意識到，詩的作用乃是引領語言從

工具性的僵化使用，回到它以自身的內在語言形式，建構出它對存有自

身的感受性與世界觀。詩之抒情，因而不只是個人情感的發抒，而是它

                                                 
6 同前註，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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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復到人的身體與自然相感通的源初經驗，以開顯人對存有自身的真

實感受。 

抒情若具有存有論的向度，那麼「新詩學」就可以說是一種「身體姿

態的原語言學」。我們當代的語言學總是就現有的語言，進行它的語音與

語法的研究，語言學因而主要是針對「文法學」與「語音學」的研究。

但正如鄭毓瑜教授在本書中的精闢分析，從黃遵憲到胡適的過渡過程，其

內在的語言運動基礎，是想以文法與標點明確的白話文，改造文言文形態

的漢語，以使漢語能表達以分類與比較為主的西方現代視線，語言在此主

要被當作表達手前事物的工具。但「回到漢語」的運動，做為推動新詩從

胡適到第二代新詩人的語言動能，卻顯示這是一種尋求回到以漢語自身的

內在語言形式，表達出吾人對於存有之動態的真實感知活動。詩使語言回

到它自身的本質，而詩人正是那位把語言從它沉淪在眾口一詞的工具性使

用中喚醒的人，它以詩的技藝建立一種新的文學語體，以重塑使用該語

言的民族共同體對於存有自身的真實感知。《姿與言》一書對於「詩國

革命」的新論，因而不僅完全符合洪堡特對於普通語言學的理論描述，

它更針對在普通語言學中的「原語言學」（而非針對現有或個別語言）

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在歷史上極為珍貴而罕見的語言發展實例。 

洪堡特曾經將語言的發展分成語言創造時期，與語言發展的歷史時

期。在語言創造時期，一民族以其內在語言形式表達出它們對於存有的

原初經驗，這種原初表達所形成的語言結構，產生出各民族不同的語言

系統，並建構了各自不同的語言世界觀。語言在成型之後，不僅不會有

太大的改變，它更常因為語言的工具化使用，而喪失其原初具有的創造

力。此時即需詩人「把語言從倏忽而逝的交談講話中搶奪出來」，以創

造一個與「大眾語體」相對立的「文學語體」，這樣才能使語言重新具

有語言創造時期的生命力。洪堡特這種抽象的理論分析，在《詩國革命

新論》這本書中，卻是活生生地在清末民初的新詩發展中，真實地在我

們眼前上演。在新詩之「明白」與「晦澀」的詩論爭論中，使大眾能用

來表達現代機械文明的「白話文」之「明白」，與詩人用「新詩」所體



東華漢學•第27期•2018年6月 248

現的內在語言形式來表達對存有之動態感知的「晦澀」之間的對立，正

顯示新詩引領語言從工具化使用，重回它自身之創造力的過程。底下我

們可以把洪堡特的一段話抄錄下來，以對照在《詩國革命新論》中，已

經真實呈顯出來的語言發展過程。洪堡特說： 

為了進一步探討語言的特性，我們必須考察一下結構成型以後的

語言狀態。起初，人們對於每時每刻都在被創新的語言感到欣悅

和驚奇，然而一旦結構定型，這種欣悅、驚奇的感覺便逐漸變弱

了。一個民族的活動從創造語言更多地轉向了運用語言，而語言

由獨特的民族精神伴隨著，開始走上一條確定的歷史發展道路；

在這條發展道路上，語言和精神相互依賴，同時並存，每一方都

需要另一方提供激勵和幫助。於是，人們便只把熱情與愛好投諸

具體的、成功的表達。歌曲、祈禱、格言、故事等等撩撥起一種

欲望，促使人們把語言從倏忽而逝的交談講話中搶奪出來，加以

保存、改進和模仿。如此形成的一切為文學奠定了基礎。精神和

語言的這一產物會逐漸地由整個民族的財富轉化成為個人的屬

物，因此，語言便落入了詩人和啟蒙導師的手中，他們與人民漸

漸對立起來。其結果是使語言獲得了雙重的語體……[當]精神陷

於鬆馳怠惰的狀態，不再從事獨立的創造，它雖擁有產生自實際

運用的詞語和形式，卻只利用它們進行越來越空洞的遊戲。我們

可以把這看作是語言的第二次衰落，而把中止外在形式的創造活

動看作語言的初次衰落。在這第二次的衰落過程中，語言個性的

鮮明性受到了磨損，不過，個別偉大的人物憑借其天賦才能，能

夠重新喚醒語言和民族，使之擺脫懈怠狀態。7 

依上述洪堡特所言，詩實出於語言對於日常表達的不滿意，它要打破

日常語言表達所造成的世界觀封限，以使我們能不斷地重設框架，以超越

僵死的現實世界，重回對存有自身的真實感受。詩的抒情，就其具有存有

                                                 
7 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

響》（北京：商務出版社，2002），頁 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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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向度而言，其重點因而不在於個人情感的發抒，而在於借助它能重啟

語言創造力的作用，而在時時解構的再重構中，凸顯出語言精神的自由創

造能力、與開顯真實存有的真理性力量。用來討論「新詩」的「“新”『詩

學』」，使得我們對於語言學的討論，不必再侷限於日常語言或工具化的

現成語言。這種語言是語言創造力衰落後的產品，它本身不能提供對存

有自身的真實感受，而只是用來標指或傳達眼前的事物。真正的語言應是

透過內在語言形式對於存有自身所做的表達，這種原初語言雖然在今日

已經無法聽聞，但新詩卻在晦澀的現代詩型中，透過天才般的詩意啟示，

努力表達出這種語言的聲音。「新詩學」因而是我們今日研究「原語言

學」的惟一憑藉。「原語言學」並不研究現有語言的文法與聲音，而是

研究使各種語言之發聲與表達成為可能的「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

而《詩國革命新論》所提出的新詩學，即是將在「回到漢語」運動中對

於漢語內在語言形式的探索，視為是對語言之「可發聲性」與「可體現

性」基礎的研究。鄭教授論此二者的兩段話，特別值得全文引述： 

甚麼才真正是言語的「可發聲性」？這個「可發聲性」，並不只

是因為人有口舌唇吻這個發聲器官，也不僅僅因為衝動或激情，

只是模擬外物聲響或被動地約定俗成，而是人以自己的身心感知，

透過對於事物、情動的特徵認取與區辨，然後在發聲上同步體現

出對於世界的理解或詠嘆。語言及其發聲因此不再只是胡適所謂

的「（文學）工具」而已，向外指認事物的同時，語音也體現了

情思意緒，這已經不再是工具性的語言觀，語言幾乎就是內在於

有機體的一種感知器官；語言形式並不取決於文法或構詞原則，

而是在不斷創造的活動中，讓「活語言」體現出奧妙的情感或精

神本體。當人與世界相互交接，同時也正是感知思維與語音相互

觸發與相互辨明的過程；身心在世界中勾勒自己深淺輕重的存在刻

痕，語言上的意義分節就是這個存有姿態最生動的同頻共振。8 

                                                 
8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頁 36。作者在頁 37 的注釋 3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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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概念譬喻的源頭，「（之）」以本質上的舉／止節奏，喚醒

與感通天人之間相反相成的連／斷節奏，不論是感會或阻塞，流

轉或超拔。這節奏雖然顯現在肢體、語言上，卻必須以人的志意

與宇宙萬物的感應對話為前提，「應感」才是舉／止、連／斷發

動與發現的關鍵……正是由身體力動的角度，讓我們有機會從

「姿」溯源到「之」，發現「之」這個啟動譬喻的核心；由足之

停動出發，陳世驤勾勒了一個能動迴旋的身心姿態，嘗試描述一

種在往復與歧異間讓人驚動的創作節奏，不但以身體力動重新詮

釋古典抒情傳統，也同時揭示漢語（或漢字）在發聲表意之外的

「可體現性」。9 

語言的可發聲性使語音成為可能，語言的可體現性使文法表達成為

可能。語音與文法構成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其可能性的基礎在於語言本

身的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借助語言的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我們因而

能做一種原語言學的研究。它的研究方法與途徑，在語言創造時期已經

一去不返的現在，惟獨能透過研究新詩的新詩學來加以揣摩。《姿與言

－詩國革命新論》這本書所提出的「新詩學」，因而即可說是一種「原

語言學」。對於「原語言學」如此重要而隱微難解的研究領域，現在竟

然就明明白白地呈現在新詩的文言／白話與明白／晦澀的爭論發展

中。我們至今仍處身在這個語言爭論的情境中，但如果不是透過鄭毓瑜

教授這本書的闡發，在人類歷史上，語言生命力曾經這麼明確地現身作

用過，大概會被我們一直視而不見。鄭教授本書對於新詩學與原語言學

的開創性研究貢獻，因而無疑值得肯定。 

                                                                                                                      
雖然標明有關「可發聲性」的觀點係參考自拙著：〈以音構義－試做赫德

語言起源論的存有論詮釋學解讀〉一文。但我反而是在這段引文的綜述中，

才恍然明白，我在那篇論文中真正想說的意思是什麼。對我個人而言，本

書因而給我很大的啟發。 
9 同前註，頁 2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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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後，我對這本書則有三點批評意見。 

（一）本書的標題為《姿與言》，這個標題顯係來自陳世驤教授的

啟發。陳世驤引用布萊克謨（R. P. Blackmur）的文學批評理論，來闡釋

在陸機《文賦》中的中國文學抒情傳統。布萊克謨的論文題目是《語文

姿態觀》（Language as Gesture），鄭教授引用陳世驤以身體姿態解釋

詩之抒情表達的理論，因而將他的書名題為《姿與言》（Gesture and 

Language），以能涵蓋《語文姿態觀》同時包含有「姿態的語言」（a language 

of gesture）與「語言的姿態」（a gesture of language）這兩義。10語言如

果即是姿態，那麼「依據陳世驤的說法，在『姿』與『言』之間，很明

顯需要有一個產生動力的身體……但身體究竟是如何能達成一種這麼

貼近卻又環游不己的『姿態節奏』」。11針對這個問題，作者因而跟隨

陳世驤的腳步，試圖透過對於「詩」與「興」之古義的文字學探討，來

說明這個問題。 

但我認為字源學解釋的進路，一方面是相當不牢靠的研究方法，另

一方面則會掩蓋住作者對於抒情傳統所做的存有論解釋之創見。比較好

的做法，應是追溯「語文姿態觀」（Language as Gesture）這個理論的

語言哲學源頭。陳世驤教授事實上也做了這個研究工作，他指出布萊克

謨的理論，是建立在帕蓋特（Sir Richard Paget）《人類言說》（Human 

Speech）的理論基礎之上。 12他並指出，當時義大利美學家克羅齊

（Βenedetto Croce）同樣認為，「藝術所以永久有存在價值」，即因它

「把握著人的情意表現與行動而加以有意義的組織」。他認為克羅齊做

                                                 
10 同前註，頁 193。 
11 同前註，頁 194。 
12 陳世驤，《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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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學之「表現派」的代表，同樣主張藝術中的「姿態」，即是「表達

實感的情意」。然而若進一步加以深究，帕蓋特在他的書中，其實已經

明白地指出，他的理論實與當時德國心理學家馮特（Wilhelm Wundt）

的理論一致。13而陳世驤的老師朱光潛將克羅齊的美學專著《做為表達

的科學與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翻譯成中文，而影響了陳世驤的文學理論

研究。然而克羅齊之所以把美學視為是與普通語言學一樣的「表達科學」，

即是繼承了當時師法洪堡特語言哲學的語言學家史坦塔爾（Ηeymann 

Steinthal）的觀點。史坦塔爾與馮特相續發展出「語言的身體姿態起源

論」，14其中特別是馮特改造了達爾文認為身體姿態只是一種情緒表達

的觀點，而將身體姿態理解成聲音語言的來源。在此身體姿態即與聲音

節奏具有內在的關聯性。15 

（二）以語言的身體姿態起源論為基礎，來解釋姿與言之間的關

係。我們還可以打破陳世驤對於漢字不具身體姿態之表現性的偏見，並

避免本書會遭到王德威教授提出作者仍陷於「語音中心主義」的質疑。16

陳世驤反對費諾羅薩（Ernst Fenollosa）與龐德（Ezra Pound）〈以漢字

做為詩媒〉（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的觀

                                                 
13 Richard Paget, Human Speech: Some Observations, Experiments, and Conclusions 

as to the Nature, Origin, Purpose and Possible Improvement of Human Speech 
(London: Routledge and kagan Paul Ltd, 1930), p.156. 

14 關於史坦塔爾、克羅齊與馮特等人的語言思想發展關係，請參考拙著：林

遠澤，《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台

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8 出版中），特別是該書第二部分的

討論。 
15 馮特的語言身體姿態起源論，在二十世紀初有巨大的影響力，本書 46 頁所

提之「芬德」，應即是「馮特」（Wundt）的譯名。這個非常重要的語言哲

學觀點，在西方以屈折語與拼音文字為主要形態的印歐語系國家中，一直

被排擠在語言學的主流理論之外。然而這個理論對於漢語與漢字的語言學

形態，卻非常具有解釋力。這個理論在陳世驤的年代中，還受到重視，但

我們今日對這些理論，卻大都連聽聞都不曾聽聞過。拙著：林遠澤，〈身

體姿態與語言表達－論馮特的語言手勢起源論與民族心理學理念〉，《歐

美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2015.6），曾對此做了一些補白的研究工作，敬

請讀者自行參考。 
16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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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堅持在中文中惟有「聽覺」、「語音」、「音律」和「音樂性」，

才對語義與美學理論具有重要性。17對陳世驤而言，漢語詩的意象，主

要來自音韻的塑造，而與漢字具有表意作用的特性無關。但豈止聲音姿

態是身體姿態的一種？相對於拼音文字的線性思維，漢字宛若比手畫腳

般的舞動之姿，何嘗不是身體姿態表達的一種方式？何嘗不是對西方線

性思維背後之整體性架構的補足？即此而言，漢字的形態對於構成新詩

之肌理的詞序安排，當然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18或許正因為作者接受

了陳世驤特重語音的觀點，以致於他在新詩的討論中，不經意地忽略了

新詩在不受對仗限制、允許嘗試各種分行的可能性之下，的確能使漢語

新詩，更能夠透過文字，呈顯出詩之為姿的舞蹈性。 

（三）不同於漢語通過「引譬連類」的思維以回到感通的整體，西

方語言的屈折語形態，著重透過詞語之性、數、格變化的嚴格文法規定，

達成能對事物先行加以比較與分類的分析性認知規定。但文法固定而標

準的語言表達，其實是用一種固定的人為結構，強加在存有的整體之

上。文法愈是有固定的結構，它就愈含藏有對存有的主觀宰制。文法明

確的話語，規定了什麼事態可言說，什麼事態不可言說，話語因而與思

想的權力控制密不可分。《姿與言》將新詩的革命放在中國面對現代化

必須重設框架的情境中來看，這其實已經凸顯出─詩之所以為詩，就

其不遵守語言表達常規的特性而言，即在於它要突破語言之固定框架所

形成的世界觀侷限與權力宰制。就此而言，討論詩的本質，即應同時包

括它能解構權力宰制的解放作用。這或者正如孔子所說的：「詩可以興、

觀、群、怨」，但本書對於詩可以興與觀的方面，顯然比對詩可以群與

怨方面的說明多了許多。換言之，相對於新詩的美學感受性，本書對於

新詩在文學社會學方面的討論，就相對顯得比較缺乏了。 

                                                 
17 陳世驤，《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頁 311。 
18 以上這一段文字、以及以下部分文字，係引用自東華大學中文博士侯選人

朱志學，對於我在本書《新書精讀會》中所做的評論之記錄。本人在此特

別感謝他遠遠超出我含混的口語表達，所做的極為精確的記錄。此處請參

見，《台灣中文學會通訊》第 22 期（2017.7），頁 12。 


